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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顺德区大良街道红岗小学面向社会 

公开招聘教师公告 

 

根据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》(省府令第 139

号)、《2017 年顺德区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公告》

要求，结合我校师资需求缺口实际，现就 2017 年我校面向社会

公开招聘教师公告如下： 

     一、学校情况简介 

佛山市顺德区红岗小学坐落于大良街道凤南路，前身叫“金

峰书院”，始建于南宋时期，是顺德当时五大书院之一，具有

800 多年历史。学校占地面积 12775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5711 平

方米，面临南国路，与顺德汽车总站隔路相望。校园环境古朴

典雅，整洁优美，拥有高标准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和高格调的育

人环境，是一所书香气息浓厚的花园式学校；现有教学班 22 个，

学生 1000 多人，教职员工 62 人。秉承“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

发展，并着眼于未来”的办学理念，努力实现“全面发展、学

有特长、办出特色、争创一流”的办学目标，实现了“办精品

学校，创体艺特色”的办学风格。以“强师立校、科研兴校、

质量强校、和谐理校”作为最基本的治校方略。以培养学生健

全人格和温文尔雅气质为落脚点，提升学生的品质；以高效课

堂为突破口，开展学校科研工作，深化课程改革，提高教学质

量，不断提升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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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被授予为佛山市一级学校、顺德区先进学校、顺德区

德育先进单位、顺德区绿色学校、顺德区先进少先队大队部、

大良街道先进学校、先进工会、先进党支部、顺德洪拳武术训

练基地、广东省第九届武术精英大赛集体项目金奖等荣誉称号。 

     二、招聘需求 

（一）招聘人数及岗位 

 

学科 语文 教育技术 

人数 2 1 

 

应聘人员所学专业与招聘专业必须对口；身体健康，符合

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；热爱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遵纪守法，

乐于奉献，教育教学能力强，专业知识扎实。 

（二）招聘范围 

根据我区学校招聘计划和招聘岗位要求，面向社会公开招

聘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2017 年应届毕业生；已办理暂缓就业的

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2015 年和 2016 年毕业生；港澳大学毕业

生、留学回国就业人员；社会在职人员。区内公办在编教师不

得报考。 

（三）资格条件 

  符合《2017 年顺德区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公

告》的招聘基本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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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招聘程序及要求 

（一）报名和资格审查 

1．报名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14 日前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2．报名方式： 

采取网络形式报名。 

应聘人员进入 http://www.sdedu.net，点击“顺德区中小

学公开招聘专栏”，选择“公开招聘报名”网上选择我校和岗

位报名（上传电子版照片为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）。 

网上报名成功后，于报名截止日期前将个人纸质应聘材料

（纸质材料的右上角注明应聘学科）直接送至学校或将应聘材

料邮寄到学校，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 17:00 前寄达（以签收时

间为准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学校地址：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凤南路 38 号红岗

小学德育处，收件人：刘老师；邮编：528300，联系电话：  

0757—29966286，联系人：刘老师。 

   应聘者需向学校提交以下纸质材料： 

（1）个人简介，除了对自己的履历进行介绍外，要注明特

长、学业成绩；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、近期彩色生活照一张。 

（2）学历证明（应届毕业生须附成绩单复印件）、身份证、

各类资格证、考试成绩单、获奖证书、户口本等复印件。 

3、资格审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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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12 月 17 日前，学校负责对应聘人员网上报名的信

息及递交应聘纸质材料进行资格审查。 

（二）面试 

1.面试名单公布：2016 年 12 月 18 日前在红岗小学学校网

站 http://hgxx.sdedu.net“校园公告”栏目上公布参加面试初

试人员名单。 

2.面试时间： 

面试分初试和复试。为确保公平、公正，符合招聘岗位条

件的应聘人员，全部进入初试环节，初试合格者按成绩高低，

以 1:5 的比例推荐人员参加复试环节，初试只作为一个筛选的

环节，初试成绩不计入面试成绩。 

2016 年 12 月 24 日前学校组织面试初试，并于 12 月 25 日

前在红岗小学学校网站“校园公告”栏目上公布参加面试复试

人员名单。 

3.面试初试地点：红岗小学 

4.面试初试形式采用说课(试教）、答辩（自我介绍）、教

师基本素质考察等形式，考核应聘对象的专业知识、基本功和

综合能力等。 

5.面试复试时间、地点、相关工作由大良街道教育局统筹

安排后将在学校网站上公布。 

6.面试评分：面试总分（即复试成绩）为 100 分，合格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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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70 分。 

7.面试成绩（即复试成绩）公布：2017 年 1 月 3 日前在红

岗小学学校网站“校园公告”上公布参加面试复试人员成绩，

并公布推荐参加笔试人选。 

8.推荐参加笔试人选：招聘面试考核小组在面试成绩合格

（≥70 分）的应聘对象中，根据个人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

按照笔试人选数与招聘职位数（2n+1）:1 的比例（即笔试人选

数=（招聘岗位数×2）+1），向顺德区教育局推荐参加笔试人

选。推荐笔试的应聘人员需在顺德教师招聘网站确认笔试报名。 

    （三）笔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等环节由顺德区教育局统

一安排。 

（四）录用。 

对符合条件的人员，由顺德区教育局通知后，按常规办理

毕业生接收或人事调动手续，学校实行聘用，签订聘用合同。

新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，其中应届毕业生试用期一年，其

他人员试用期为三个月，最多不超过六个月。试用期满考核合

格的，正式聘用；不合格的，解除聘用关系，办理脱编手续。 

四、其他说明情况 

   （一）本公告如与《2017 年顺德区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

招聘教师公告》有冲突，则以后者为准。 

   （二）凡在高等院校学习期间受过院校处分的学生不予以招

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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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三）应聘人员在招聘过程中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、舞弊行

为的，按事业单位招聘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  （四）本公告解释权归顺德区大良街道红岗小学教师招聘考

核小组所有。 

  咨询电话：0757--29966286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顺德区大良街道红岗小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8 日 


